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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，讀
規M

乃
卜4
持
美
國
證
照
訪
河
内
。 

智利內閣全體辭職 

(
聖
地
哥
主
知  

«

置
)
智
利
總
統
費
利 

，
所
能
導
的
內
閣
，
已
能
出
全
體
鋅
盼制 

求
，
此   

n
動
出
於
上18

院
否
决
智
利M
統
下 

月
訪
美
計
割
而
引
起
。

河內人方疏散一半 

(
邁
亞
米
亲
健
遗
才
二
名
在
美
國
報
界 

内
編
輯
，
在
止
金
修
八
日
何
訪
間
为
，
指
河 

內
图
敷
司
一 
半
伙
IE常
人
口
，
已
殿
離
河
内 

居
住
，
彼
尋
恐
照
騒
國
飛
機
來
襲4
,
所
受 

到
的
生
命
威
脅
广
伊

邁
鹿
米
新 @
速
編
輯
金
稱
，
所
有
在 

河
內
的
小
學
，書

，
r-
及
大
學
，
皆
搬
至 

郷 $

福
制
地
鬱
裡 .。

—
.

智
用
總
統
的
內
閣
書
長
，
對
於
集
體 

辟
幟
，舉
，
拒
絕
給
臺
細
触
解
酬
，
亦
拒 

絕»
東
有 #
的
盘
見
。

■
勞工而
;>̂
5
$

看事
'>-耆
鶴 

.簿
知
他
，続我稍後■
內，累卡
冊 

•

。
編 
自
費
利■
統
国一

九
大
四
海
十J
月
， 

*
敗
左
邪
候 8
人
，成
爲
智
利ni

統
後
，
此 

由
首
次
育
金
轉
内
閥
辭
幟
之
后
動
，
在
上
弔 

一耐
論
費
還
事
之
，
，
共
黨
與
社
會
黨
修
合 

，
以
二 

+<一 i•■對4-州

票
否
决
費8

：

訪
美
。

巴
、從
鷹q
噂
息
，北曾簡

*
 會繼績曹尹因此

及至部分4
^
^
.

，工臟，备
等
亦
〉 

遷
往
河
西
以
外
，免
置
炸
的
譽 

河內 m
僵，礎
實
實
立
图
洞a
給淨、 

留停河内的白睡r
署
於
育■
越 

北訪間，同事姿育民生116 黨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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亜玄昌

法女凌建越失踪 

(
岳
貢N

^I

導)
注
國
雜
話
」名
派 

駐
龍
越
的
賣
決
障
，.意
二
在
南
越
南
北
一 

*-南
尖
端
舞
盘
例■

途
中
，突
宣
吿
失 

踪
，
叔

Sg

域
&

萌
其
越
的
噌
越
号
有
雪 

村
民
指
出
，
該
乐
触
者
曾 

»-越
共
分
手
截
留 

吊銷畫訪河內護照 

華
盛
螟
必
聯«
)

美
國
國
務
院
，. 

就
日
往3
河
內
捋
名
婦
女
中
，畐
銷
真
中
三

▲
中
共
斥
實
即
兵
越
境

(
東
京
樊 
ei
it電)
中
共

4：

水
週
二
， 

向
印
煙
政
履
提
屮 «
«
，  

#

 印
度
軍
隊
險 - 

九
六
六
年
由
，
曾
有
七
十
三
次
擅
人
中
印
邊 

境 
切中 
國
境d
,
同
陰
，
中
共
指
直
印
度
， 

在
上
述
同
一 
期*
內
，
印
度
飛
懐
亜
育
七
十 

一
次
侵
入
中
濯
桁
領
海
領
空K
。 

英公主穿短裙受讚揚 

(
倫
敦
路
透
h•電
)
年
十
六
歲
的
契
公 

、主
，
週
三
彼
英
國
各
帽
指
智
「
搖
浪
樂K
代 

、为
公
右l
，
對
她
星
期
一
穿
着
露
大
腿
如
裙 

， 
-1S色
吊
靴
，
高 ®
襯
衫
等
的
打
扮
，予
以 

熱
烈
均
魅
揚

倫
敦
每
日
鏡
報 A
文
中
稱•
「
最
少
， 

安
妮
公
王
是
皇
族
中*
春
衣
看
上
，第
一
名 

眞
IF步
上
時
代
者
。
」
每
日
胸
胃
孙
第.
二 

像
付
一
分
風
之
內
，
公
主
衣.着
已
若
至
如
今 

•
倫
敦
的
水
単.
。
」

：

人
的
瞪
照
，因
彼
等
未
得
國
務
院
的
一 

往
河r
iti面

倉
而

國
務
院 9

.N{
爾
，取
銷
令
巳
於
本
月 

十
二
'a材
出
，唯
第
護
胪
三
人
名
字
色
相 

臓
鏡
機
菲
笑
親
淵
人
。
姬
絲
紐
曼
，
紐 

約
市
人
，氏®
&
金
断
，绮
産̂

^

人
。 

該
銀
高
人
总
能

•,," 
好
命
令
本
來
是
針
對 

昔
案
，
，
但
其
正
一
纟
支
如
哥
載
安
妮
北 

逢
，
呪
在
阀
務
晚
府
未 ®
悉
健
是
否
會
回
至

帝
國
，S:t
無
法
罐
探
取
斤
！ 

\
發
言
人̂
^
被
務
院
画
以
吊
銷
上
述

6

，
合
同
向
東
停
戰
之
時
，
核 

戰
是
不
可
能
避
免
的3 

彼
謂
：
倘
若
中
國m
入 

越
輕
，
則
任
何
刈
家
都
只
有 

希V
用
核
乎
戰
術
始
能
俊
白 

勝
利
。因
官
倘
若
中
國
介
人 

«
 爭
，
而
何
限
枕
普
通
武
骞 

.作
戰
，

1|!| 任
何
國a
 均
不
邮 

4

勝
中
國
，
»f 乃
因
中
画
人 

:
力
充
足
，
永
無
枯
竭
。

彼
仅
僧
出
，
美 m
繼@

考
們
越
"
龍
不 

88令
到
北
越
定
儕
和
甲
會 

aii
e
E
，
反
面■
使
北
越
走
向
中*
的
懐
抱 

上
去"
彼
沉
鼠
地 «.
，■
無
疑
間
«!，
倘
若 

北
越
南
林
中
知
協
事
國
必
定
曾
立
刻
入
北 

越
，
甚
至
育
总
，
如
競
戦~ 88

，
即
使
未
備

求38

助
，
中
國
亦
會 8
菓種一

，巡A

化
越
，
奥
美
俏
戰■
般
謂
：
倫
若
中
美
己
神 

8
行
全
面
性
的
戰
爭
，
蘇
齎
的
態
度
怎
樣
， 

al

何
人
梅
無
法
作
正
確
的
答
覆
，
驟 «
今

— 

其
實
最
困
擾
，
因
，買
美
國
的
矗
炸
北
越
，
侵 

法
令
到
他
越
透
囘
自
議
席
來
。

彼
謂
，
因
貫
北
越①
人
力
如
蟻
一
樣
， 

雖
柒
唆s
炸
，
但
亦
未

88阻
止
倣
等
滲
透
南 

下
，
而
公
路■
被
炸
，
网
以-
夜
間
町
以
将 

之
修
整
，
彼
覺
得
只
自
准
許
中a
 及
北
越▲ 

曲
合
國
始
命
一
解
决
越
戰
之
和
平
希
望
，即 

使
最
初
他
們
會n
召
翎
指
控
，
但
是
存
大■ 

的
賣
駡
，
總 
it酸4
戟
場
上
戟
鬥
比
較
對
人 

類
向
益
。

蘇聯核子部隊士兵 

心理影响   

«
經失常 

(
莫
斯
科
美
聊 
et電
)
蘇
聯 
一 
名
將
军 

報
導
稱
，
目
inK

l® 兵
七
中
的
正
仔
町
核
子 

武
器
訓
練
書7

曾
節
聲
曲
断
經
温
敏
的
病
人

在
此
間
對■
際
事
研
究
會
及
聊
合
青
支
胃
上 

會
欝
謂 
倘
若
北
越
波
逼
而
精
求
中
共
援
助

用
，
中
共
曾
向
美
國
提
出
中
共
外
多
如
越
戰 

瘗
貝
學
欠
解
，
美
政
府
理
悉
険
三
項
條 

之
條
件
，
，1

正
予
以
遵
守
。
' 

件
後
不
久
，
詹
替
統
及
其
丹
營
歸
 

，
彼
對
「
美
國
新 
利
用
公
帮
演
講
，
向
北
京
發
出.所
需
之
信
驗 

聞
及
世
界
翔
吿
」
週
刊
發
表
有
版
槽
之
談
話 
，
顯
示
美
國
同
意86

三
項
條
匯
。 

，
作
上
述
報
色
，
幷m
中
共
所
提
之
變
件
經 

達
貝
拿
隨
後8
1
上
述
事
情
， @
現
於 

由
法
國
外
交
部
轉
達
美
國
，
據
稱
，
夫
年
春 
中
共
展
開
紅
南
兵
渾
動
之
前
， 

季
，
円
黎
中
共
大
使
館
之 一  
位
外
交
家
睛
求

法
國
外
交
部
档
下
列
一
二
瑁
條
件
傳
與
美
图
政 

日蘇民航線四月開 

府 

一
，
美

旦

 

(
東
京
路
透
社
電)
消
息
靈
通
人
士
恥 

三
， 

給

算

旷

/

 

線
，
建
成
一i

，
在I

，
東
京
與 

」

河 
水
塌 

莫
斯
科
將
開
設
直
抵
民
航
線
‘
 

营
外
交
御
順
從
中
共
之
歩
求
，
傅
建
飯 
班
機
來
往
一
次
，
預
算
在"

/
戰
事
而
已
。

南越欲延長停火期 

(
两
貢
路
透
酷
電)
南
越
映
府
，
雅
提 

中
與
北
越
代
表
商
量
，，
村
論
延
漫
新
年
亭
戟 

之
期
限
。

.

‘
 

同
時
，政
府
發
表
的
一
启
文81

指
出
， 

南
越
繪
維
持
原
有
之
酸
協
雄
，
於
二
月
八 

日
開
始
停
火
，
但
南
越
希3

6141 
限
共
四
天
， 

越
共
則
宣
吿
三
大 
lfd已
。

該
又
省
加
稱
，
政
府
万
面
，
巴
拳
備
與 

北
越
方
面
代
表
毋
觸
，圖
能
達
成
爲
期
四
日 

的
停
火
期
，
及
至
希 S
 能
將
四
日
延
至
七
日 

或@
 長 
一 點
的
時
間
。

該
位
編
輯a

達
貝.

目
前
定
每
遇 

月
開
航
。

.，.砸沮池旭避儒夏受列心理醫中的治療 

7: 戒*
渾分骞海
B'方起
-,M輔-H

稱.，目 

豪
素
篆
誓
窑
常
学£
 

决»&
面■
的難題.。依婦軍所發表的皆 

基，，裁仁整離.

知世仔■

!'!憫 

.後®<"
俄豊團漫訓的兵吐，皆表

官e
剝削造成共黨叛很會

旦

h

/

秦.!
治隱伏危山

(
曼
谷
十
《
憎

lar
-llrz
)
泰
國
化
部
为
仁
產
自
義7
彼
們
，
早B
 在
此
間
與
察
悪
生 

停
戦
，
而
泰
洒
依
确
煥
相
抽
兵
就
往
圍
剿
，3
其
情
形■
越
共
初
曜
參
啜
南
趣
相
仿
彿
.*" 

越
的
越
共
，
憐
湾
0
與
奧
及
西
貢
政
府
對
抗
，
而
且
佔
即
要
年
然
而
泰
共
與
越
共
間 

則
育
很
多
不
考
瓦
。

、•，•

•
.
;
/
:
;
:
一 

泰
國
的
官
匕
 »
十
七
图
前
，中
國 

泰
國
旳9
民
根̂

^

産
岩
不
蛛
共
财 

泰
邊
境
組
識7

警
押
「
年
由
蕤
國9
動
一
愛
國
行
動
，
越
飴
中
出
高
晚
励
寸*
動b
盤 

L
培
養
，
泰
共
藤
*

叶
篦
近
的
三
年 
而
泰
國
從
畫
殖
民
地
，
従 
栗
能
.高
咲
獨" 

子
泰
斐
的
活
動   

'''W架
越
擴
張
，
泰
國 旳
能 
.立
運
動
，
誉
阜
导
六
羣
前
便
已
經
處
 

理
於 
太
年
十
二■

旬
曾8:

表
謂.
・
他
励
政
一S
 了
一
価
獨
立
的
面
哥
匹
至
現
秋8

.

.

?

f

i

^

s

^

^

 

礬
義
的
恐
怖
句
票
二
不
豊
政
府
后
1

民
個
並
未
有
任
何
大 

丁

，員
九
規
模
的
反
叛
行
爲
。 

阈
叛
民
只
是
一
曆
，
如
在
越
南
之
時
一
樣 
，，
可
以
令
行I

，
故
此
雖
然
很
多
人
民
不 
國

—
羯
行
動
。 

，
不
値
不
視
旦
但
南
唾
毒
，
兩
個 

執
政
的
政
府
，
但
是
要
膏
生
 

圖
會
？

篇
爲
報
界
人
士
曾
翩
任
雙
一 

政
»)陶
有
雷
視
法
民
，
后
農
民
的
翻̂

i

。 

，
同
標
地
，
南
国
工
膏
地
警
察
及
就
府
官
貝 

雖
然
泰
國
之
卅
九
歲
皇
帝
是
编
在
唯
一 

，
是
寿
歷
史
傳
蠶
食
汚
行
爲
，及
剝
削
郷 
的
意"
下
的
國
家
元
首
。離
未
有
實
際
的
統

5

境
』
即
独
麻
黨
您
麟
籍
犠
連
磐
。
』- 

"
安

l̂yifwl

弥
屬
連
與
丿
加
冊
彈
『
隊
夫
夫
控
制
力
量 

刑
弹
也
箱
失
去
其
效
蜜
。

加
憂
揮 M
史
蘿
：

。

■5

"
負
越
黄
和
平
任
務

(
婁
与)
加
拿
大
聯
台
國
會
于
席
，
彼 

得
，
圖
魯
文
昨
日
痛
：
加
拿
大
應
改
長
大
制 

來
9
停
化
真
町
謂
和
事
佬
的
「
好A
」
行
動 

，
而
跳
出
藩
籬
外
，
作
眞
眞
正
正
的
自
己
的

地
有
足
策

滋
養
泰
國 8 

*
多
数
的/

H

國
観
察
名
年
，
於
星
期H 
期
昭
者
謂
：
西
-6 

國
家
極
需111

一
個
甲
立
阈
家
，
眞
正
向
亞
非 

國
家
表
現
，
西
方
的
新
精
神
。
一 

農
的
習
慣.。
二

，

治
儷
力
，
也
是
他
仍
然
可
以
影
嘲
到
軍
政
府
，
彼
謂
：
今
次
我
們
加
國
在
聯,

中
對 

然
而
兩
國
黑
育
基
本
上
不
相
同
的
18.
”權
力
/»人
民
的
情
緒
，
故
此
甚
学
若
產
主 
中
类
問M
 只
誇
了
半
步
，
但
是
我
並
不
够
遠

，
而
須
要   

e
加
前
個
姑
行
。

金
籠
：
我
們
今
機
做
建e
切
勿
藏
頤
縮

方,
音些尙重舉宣世紀前之根深帯固」 18

的叛事們，办並未育批評皇婁曾融「 

的敷史
—膏®

“：

成IC

爲

置

，

。

•̂

否
認
之
。加民捐善款瘫

及
人
民
的   

(9 緖
衣
示
出,
倘
若
邀 
柄
秩 
央
氏 

來
加
在
傳
眞
白
上
出
现
，
師
法
避
免
暴
勤
的 

危
險
，
故
此
只
有
取
消
該

21

，
邀
請
。 

秩
典
氏
是
西   

@
國
家 
0:主 »
黨
央
，
但

想
濃
厚
之
人
，
但 

06 郤

« 人
指81

==H== 

美ggs   
w

越歸來談一
四
婦
女
的
護
照
，
因 S
微
等
違N
護
照
的
規

人
雲
凯)
加
遠
東
寡
家
倫
寧
氏
於
昨
晚

尾
〕
必
慎
要1®

猛
旗
前:
表
示
出
我
們
有
自 

己
獨
特
内
意
志
也
扌
義
，
而
非
鼓
別
幽
所
統 

向
或
影
响
我
們
由
思
想
。

«
^
:

旣
然
美
國
介
入
於
冷
戰
的
鬥
爭 

，
美
就
，
雌
然
在
勞
工 M
統
清
之
下
，
仍
然 

未
能
擺
脫
歐
洲
的
陰
影
，
故
此
只
有
加
眾
火 

不
有
资
格
來
任
物
此 8
國 

19間
内
獨
乂
宙 

-18 

動
的
資
格
。

圖
魯
文
讚
揚
加

18遏
去
孤
国
，to間
的
渦

立
和
平
任
内
，
是
彼
鄭 A
施
指
出
，
一
九 

六
五
年15

幹
的
世
界
和
平
工
作
，
不
一 
定
是 

適
色
一
九
广
七
年
，
故
此
，
我
們
今
後
必
頂 

要
更
加
努
力
，
更
加

80 邁•
以
我
們
加
IS 的 

獨3
思
想
及
獨
特
性
格*
斡
旋
世 
升
的
不
和 

事
件
，
唯
看
如
匸
，
加
围
to能
够 
-6 更
大
成 

績
的
衰
用
，备 

B:界N
和
平
勞
力
， 

加國公民深恨納粹 

詩卑詩電台免麻煩 

(
奥
大
瓦
加
拿
大#
*
)
驚
卑
詩
电
台 

，年公
共
彼
可
能q
因
此
仙 8
,
暴
動
超
見 

，
决
定
取
消
，
邀 «
西
徳
to 粹
份
子
，秩
典 

氏
柒
加
出
用
傅
眞
廣
播U

雨

代

表

向

中

共

提

交

認

罪

自

白

書

人

2

痴
h

口
。

^55
T

671919

(
澳
門
十
九
日
美
聯 
ft電 
據
此
間
左
派
人
七
今
日
透
露
消
目
：
中
共2
葡 
局
代
弄 

現
已
建
成
最
後
的
協
厳
，
由
澳
門
政
僚
草
認
於
夫
年
澳
門
親
共
華
僑
暴
酣
期
中
，
曾
丹
葡
警 

及
軍»
銓
殺
華
僑
八
人
的
罪
行
。
雌
俄
中
共
在
過
去
曾
提
出
要
求
，
堅
持?
八
付
華
僑
之
死 

，
是81

葡
人
所
謀
殺
，
但
，現
接
納
澳
門
政
是
項
認
駅
，
自P
書
，
已
表
示
一
营
嚼
。 

«
等
對
中
共
官
方
素
有is

絡
的
人
克
稱.•
澳
門
嘗
經
已
派
代
表
將
此
戛
献
理
書
的 

新
條
文
，
今
日.送
題
庵
東
警
行
事
局
。而#

新
餘
文
亦
可
以
視
爲
澳
門
直
府
應
付
中
共
方 

面
最
後
上
要
的
要
求
，以
謀
麟
决
脅
的
替
局
勢.3
因
胃
自
從
澳
r>晶
亂A

發
生
後
，

"a 

工r.i  
s

Ur Th

曾
影
寥
澳
門
居
民=
一
千
険
人
，
逃
往
香
港
睡 

難
。省長倡立美洲共市塲 

(
城
多
利
飢)
窖
長
班
納/
星
期 
一 
日( 

倡
議
加
拿
大 ®
談
與
美
國
做
親
巒
的
朋
友
， 

作
爲
将
來
美
洲
共
用
舟
塲
之
第
一 
歩
蘇
。 

彼
絹
：
彼
時
常
均
贊
成68

展
大
西
洋
共 

同
市
協
，
然
而
小
在
英
或
重
新
率
睛
入
歐
柵
一 

共
同
市
場
，
故
此
大
西
洋
共
可
市
場
目
削
無 

法
完
成
，
爲
了
將
公
能
够
成
立
南
北
美
共
句 

市
塲
起
見
，
彼
認
爲
先
奠*
基
礎
，就
須
向 

美
鶴
交
道
入
手
。

★
學
教
学
經
費
總
共
大
百
萬
元-

姑
能
應
付 

目
前
物
價
高
漲
的
舞
耍
，倘
若
按
照
本
年
度 

之
經
費
、，
三
百
三
十
萬
元
實
在
是
不
足
的
。 

彼
普
,
班
在
中
央
政
府
已
經
疇
教
育 

經
費
之
全
部
責
任
交
給
省
政
府
，則
我
們
會 

明
瞭
卑
詩
省
政
府
對
於
教
育
是

;!?注X
 
，
全 

"
下
月
之
敦
育
經
費
預
算
案
而
定
。 

，阮訪澳綴不甚歓迎 

、
金t
里
安
聯
社
雷)
南
越
總
理
伝
横 

基
作
九
日
的
訪
間
澳
紐
之
行
，
抵
達
澳
洲
此 

間
，
雖
然
受
伯
政
府
之
歉
迎
、作
特
別
的
安 

全
保
護
，   

1a是
反
對
者
敷
白
人
，
均
手
持
標 

語
牌
上
書
「
殺
人
的
阮
國
基
，
滾
囘
家
方
」 

，
他
爲
歡
迎
之
。

2
^
s

之
反
幻
  

^

看
不
善
意
批
評
阮
國 

基
之
訪
問*

戴高樂參觀博覽會 

■
(
巴
黎
法
新
社
電)
消
息
靈
通
人
士
踹 

，
法
國
總
統
期
高
樂
，
可
能
在
今
年
四
月
或 

七
月
間
，
至
加
単
大
滿
地
可
，
金
微
世
界
博 

覽
會
。

85

稍
恩
履,
如
戴
髙
樂
决
定
成
行,
到 

時
他M
能
探
訪
在
世
界
博
覽
會
中
，
代
表
法 

國
的
最
高
專
員
。

美用巨量燃燒彈殺敵 

(
西
貢
美
聯
社
電)
学
倒
的
盅
五
二
式 

轟
炸
直
作
離
西
貢
東
北
肝
二
里
的
森
林
上
投 

F
很
多 
PS 散
之
燃
悟
弾
，
將
處
共
之
大
本
營 

及
盜
越
僧
入
南
越
的
路
徑
艙
毀
之
，
當
時
火 

燄
冲*
，
侶|8
船.當
時
是
否
有
敵
踪
，
及
殺 

敵
若
干
仍
待
調
查
，
又 

01來
地
面
載
事
表
示 

甚36-
靜
，
雖
然
有
棲
喝
，
亦
不
過
是
小
型

fs^

 
e
 ”手册9-大 

魏
小
寒 

初
九
癸
未
木
井
破

廿
一
内
塞
」

丙
午
年 

十
為

孔子油&
哋
漫
麻
蹒. 

^̂
簿寻*
1
^
^
一|#
官
方N
佈 1
 

m
砲
合
人
星
心
目
中   

1T釣
看
二
千
年
歷.

11

区

^
^
^
*
.
.
. 

大
事

勿
用

諦
直

，•
不
严
区
 

月
破 
j

■

史
的
孔
子
理
胎
，
如
今
已f

再
8
中
國
大
陸 

存
在
。北

京
人
民
日
報
刊
応
，
紅
衛
乒
零
至
山 

東
省
曲
埠
，
製
滅
一 
切
紀
念
孔
夫
子
出
生
的 

文
物
。箕
報
稱
，孔
夫
呼
理
論
必
頃
立
制
弱
一 

除
，
紅
衛
兵
行 8
只
是
代
表
各
人
的
行
動
而. 

已
。

•卑詩教育費要加倍

(
雲
飘
一
行
將
退
休
的
卑
詩
大
學
校
長 

麥
堂
奴 ®
 ••
倘
若
省
政
崎
於
下
月
不
心
予
夔 

倍
大
學
的
經
費
，
則
省
故
府
根
本
上
就
求
負 

，超
敎
育
的
責
比
。

麥
富
奴
质
今
年
六
月
卅B
開
始
退
休
、 

/
昨
日
謂
：
省
政
府
應
假
給
予
単
詩
省
三
家

叙
步
償
目
前

五 十 六 华

P*^ J

寸9

-gle   
e

 
冠 屋 

鼾
 

see域 
T
 

翻誅

每
日
箴
首

每 一 
季
月

可 • 
旨

黄

£五 元 毛

十

^
 一 

*̂*

*
氣國龄 

总載叡  
«
 

我斐徐灯

干

七

日

(
尊4
每
份- €)

戶

法政府將條件傳達美接納中共不參戰

(
美
京
美
聯
：sei )
撅
一3
法81

編
輯 
三
項
條
件
，
彼
巳
在
美
京
查
實
此
事
情
。

《
雪
訊•
一 年
前
任

!«:•"
成
)£ 之
援
助 

越
南
平
民
運
勛
委
員
會
，
今
年
轉
動
募
捐
五 

离
元
，
比
較
去
年
多
三
萬
元" 

一 

譲
甘
忆
席
，
恩
格
里
氏
博
如
謂
：
我
們 

所
以
體
提 S
搞
毁
；
悬
因
踪
美
酔
任
昇
級@
 

爭
中
，
則
人
民
受
害
更
多
。
，•
， 

核
欺
二
归
分
九
十
是
東
給
北
越
史
尊
義 

控
制 
b'-:射
蛇
恥
平
分
，
其
仙
之
芽
毋M

奥
屋 

父
給
國
際
紅1
宇
曾
在
南
越
才
西
貢
施
富
分• 

电
。
守 
譚
貯

<-，
-< 九
十
給
予
北
越
及
越
巽

•••,:/ 

控
雑
之
蚣
峠
尺   

<.湾
虐
凤 8
 柵
罐
者
之
意
見
」 

•
岡
电
亦
匙
曲
神
rrw
 爲
若.於
其
他
fi, 
分
色
一 

，歇
項 
*■■
套
籍
桃
紅
示
学
會
声
而
交
給
瑞( 

文/

■e 事
营
份
薯
河
添
.區.，提.因
爲 - 

小
勲
丸 T
字
曾
而
亜⑥
2
暮

。

J
第
越
.斬
我
民
為
項
也
用
*. 購
買
藥
品
宀 

及
其
他2
非
俄
兽
，甬
，
會
有
人
間
思
格
『 

，"
氏
,

飲 
s^能
保
輪
越
興
斤
箱
此
歎
疇( 

買
武 器♦
■

士H
答
，
我
們
收
醐
南
越
國~ 

统
前
峰
段
之
收
除
；
■ 

豊
依
法
控
警
委
菅, 

(
雲
訓)
市
戶
金
甫
氏
發
星
期
一
日
， 

以
突
襲
才
姿
强
對
警
察
委r
曾

59，
彼
會
循
一 

法
律
的
途
徑
及
手
續
，
來
腫7

瑪
里
律
師
之. 

野
察
犯
罪
調
査
年
吿
書"
•
 

金
甫
氏
原
本
舖
求
委
傷
會
給
予
他
瑪
里 

律
師2
警
察
犯
罪
調 
報*
書
，
不
能
随
意 

公
佈
，
什
是
給
予
另
一
本
白
皮
鲁
，
微
白
皮 

書
則
歌
條
件
附
帶
的
，4
是 «
 察
委
貝
色
之 

指
派
三
委
倒
反
射
，
故
此
金
甫 >
謂
：
彼
先 

禮
後
兵•
现
存
碓
二
盜
徑
，
便
昆
循̂
8
,
 

序
控
吿
二
委
貝
，
前
市
员
列
盘
，
及
翥
察

.;.:..一

長*
納
氏
。

戰作越希助若共中 

免避法無將戰子核


